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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志願服務人員管理要點 
 

107 年 10 月 11 日核定 

107 年 11 月 3 日修正 

108 年 11 月 7 日修正 

111 年 10 月 3 日修正 
 

第1條 宗旨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以下簡稱本場館）為配合推動志願服

務工作並積極推廣各類藝文表演活動、提供觀眾服務，特訂定本要點。 

第2條 依據 

本要點依據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法」暨相關規定訂之，運用單位為本場館營運部

（以下簡稱運用單位）。 

第3條 招募 

1、 條件 

（1） 凡年滿 20 歲以上，65 歲以下，身心健康，對藝文活動有興趣具有服務熱

忱，口齒清晰、講述邏輯佳、具溝通協調、基本電腦操作能力及團體精神

者。 

（2） 每月能至少固定服務 1次，且期間長達 1年以上，並能遵守本場館各項值勤

相關規定者。 

2、 流程 

（1） 依本場館運用單位服務人力需求，不定期招募志願服務人員。 

（2） 招募任用流程 

1. 報名書面資料審查 

2. 面談 

3. 全程參與職前訓練與觀摩見習 

4. 模擬實測 

5. 正式任用並簽訂本場館志願服務同意書(如附件一範例)及保密切結書(如附

件二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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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條 志工基礎訓練、職前教育訓練及模擬實測 

1、 依志願服務法第九條、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錄冊管理辦法第二條規定，完成志

工基礎訓練、特殊訓練，基礎訓練應由志工自行上網上課，並取得相關證書。 

2、 本要點規劃之職前教育訓練係為志願服務法第九條所認列之特殊訓練，職前訓

練課程核心目的為新進志工了解本場館概況、服務內涵及服務項目等事項，志

工須全程參與課程，課程結束後，依本場館招募簡章規定進行觀摩見習。 

3、 完成觀摩見習者始可參與模擬實測，由運用單位扮演參觀民眾，新進志工模擬

實際導覽服務，並依據考核表驗收及考核訓練成果，未通過模擬實測考核者，

解除實習志工職務並收回志工實習證。 

第5條 任用 

通過模擬實測考核，且完成志工基礎訓練證書及志願服務同意書(如附件一範

例)、保密切結書(如附件二範例)等相關文件繳交作業者，始頒發志工證正式

任用。 

第6條 值勤管理 

1、 制服 

（1） 如已製發制服，須按規定穿著本場館製發之制服與配件。 

（2） 如未製發制服，則依本場館公告穿著。 

（3） 離職時，需繳還志工證，制服不需歸還。 

2、 服務項目 

（1） 導覽班 

1. 每日定時導覽解說服務。 

2. 各類型導覽相關活動支援。 

（2） 服務班 

1. 服務中心顧客諮詢服務。 

2. 本場館顧客服務組所承辦之各項活動，協助或支援。 

（3） 展覽班 

1. 本場館主辦之展覽場作品安全及秩序維護、入口處人數統計人數管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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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2. 支援本場館主辦之展覽解說工作。 

3、 進出本場館時，應配掛「志工證」識別身分。遺失須於 1周內向運用單位申請

補發並依相關規定繳納工本費（費用依本場館公告為準)。 

4、 應於執勤時段前 10 分鐘抵達並刷卡值勤，刷卡後於服務中心簽到，確認各班

別值勤事項，值勤結束繳回值勤用品後簽退刷卡離勤。 

5、 服務中心值班人員有權視當日現場狀況，於志工人員報到時調配值勤地點或任

務。 

6、 值勤時應於分配區域服務不得任意遊走，需離開工作崗位時應向值勤單位告

知，且不得從事與工作無關行為。 

7、 值勤時不得應職務之便引領他人出入管制區域及志工室。 

8、 志工於任（試）用期間，若有以下情況，經陳報運用單位主管後，取消其志工

資格： 

（1） 值勤不適任、不願配合任務派遣或言行不當之情形而有具體情事者。 

（2） 於非值勤時間以志工身分進行導覽或利用服務場館，伺機謀取利益或

包攬本場館經營業務、服務項目及經營其他商業行為。 

（3） 違反本要點或本場館相關規範經查明屬實者。 

（4） 無故不到勤且未事前辦理請假，年度統計累積達 3次者。 

（5） 行為疏失情節重大，或足以損害本場館聲譽者。 

（6） 將志工證轉借、冒用及其他不當使用情事者 

第7條 差勤管理 

1、 每月至少須排班 1次，若因故請假則須補足年度最低總時數 70 小時，年時數

未達規定者將不予續用。 

2、 若參與非班表排定之活動支援、志工會議或特殊導覽，亦可納入年度總時數

中。 

3、 應準時值勤，不得遲到早退，服務時數不含交通往返時間，核算服務時數應以

實際抵達本場館服務地點之時間起算。 

4、 因個人因素時數未達標準者須於當年度補足，因本場館公告須停止相關服務，

而取消值勤者無須補班（如颱風）。 

5、 天然災害發生時，如居住地、值勤地或值勤必經地區其通報權責機關已宣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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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上班，即可不須值勤。 

6、 每月班表僅供參考，運用單位得視實際需求調整班別及服務場所。 

7、 班表排定後，非經運用單位同意不得擅自調動、更改，班表排定之值勤者應親

自出勤，非本人值勤之時數不予計算。 

8、 無故未出勤且無事前請假者視為曠職；因故無法到勤者，需自行找本場館志工

代、換班，並經運用單位核可，不得事後請假。 

9、 如須請假（暫停服務）1個月者，須事前告知運用單位並填寫請假單，2個月以

上者，辦法參照本要點第十一條。 

第8條 在職教育訓練 

1、 運用單位視本場館管理規畫與主辦展覽所需，辦理志工會議、教育訓練、工作

坊等課程，並不定期舉辦研習或講座。 

2、 志工應於運用單位指定期間內接受教育訓練課程及出席各項會議，如出席率未

過半者，本場館有權解除該名志工職務。 

3、 在職教育訓練期間及會議出席狀況，將列入年度考核依據。 

4、 值勤期間參加本場館舉辦之各項教育訓練、座談等活動，不列計服務時數。 

第9條 福利 

1、 服務期間享有志工團體保險。 

2、 志工於值勤期間享有停車優惠。 

3、 憑志工證於駐館商店消費可享部分優惠。 

4、 憑志工證購票可享部分主辦節目 5 折優惠，僅限志工本人使用(優惠折扣不含

協辦、共同主辦、外租節目及不適用最低票價)。 

5、 表現績優者，由本場館予以表揚或由本場館推薦參加文化部及其他政府機關舉

辦之各項表揚活動。 

6、 得參加本場館主辦之特定教育訓練、講座、研習或不定期演出彩排場、活動。 

7、 每年舉辦乙次志工春酒聚餐並視情況提供志工參與不定期會議或活動之餐費補

助，參與者須為本場館現職志工。 

8、 不定期之培訓參訪與觀摩(含保險)補助，參與者須為本場館現職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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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條 考核  

1、 每年 1月公布前 1年度考核結果。 

2、 以前1年度(1月至 12月)之值勤表現、出勤狀況、教育訓練及會議參與度、團

隊精神、服務態度(志工倫理)、責任觀念、執行任務能力、配合度、積極度、

品德及服裝儀容等做為考核項目。 

3、 各項考核由運用單位主管及業務承辦人共同評定之。 

4、 考核成績未達甲等者，不予續用。考核成績以 100 分為滿分，分優等、甲等、

乙等、丙等，各等分數如下： 

優等：90 分以上 

甲等：80~89 分。 

乙等：60～79 分。 

丙等：60 分以下。 

5、 年終考核結果以書面通知。 

第11條 離隊、歸隊 

1、 如欲終止服務，應於欲終止日前 1個月向運用單位提出申請。 

2、 申請暫停服務 2 個月以上者，應於 1 個月前向運用單位提出申請，須填寫申請

單並繳回志工證，未繳回者不再續用。每年至多 2 次，不得超過 12 個月，期

滿後未辦理恢復資格及排班者，將視同自願放棄志工資格。 

3、 欲歸隊者，應於暫停服務之原因消減後向運用單位提出申請，經歸隊程序通過

後，始得歸隊，期間執行單位得視需要辦理再次實習或考核；暫停服務時間達

6個月以上，須辦理歸隊考核，通過考核者方能重新加入排班。 

4、 暫停服務 12 個月以上者，喪失原志工身分，須重新參加志工招募，面談及教

育訓練。 

5、 基於工作安全及保險考量，年屆 70 歲者，應辦理退休，欲延長服務年限者，

需自行提出申請，經運用單位奉核通過，得延長 1年，至多延長至 75 歲。 

第12條 義務 

1、 本場館志工不得以本場館名義與外界進行任何洽談或協商事務。 

2、 不得利用職務之便，向其他志工或服務者從事商務活動或推銷任何產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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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限直銷、保險、團購、借貸、自營/現職相關業務宣傳行為。 

3、 對於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本場館非公開之訊息負有保密義務。 

4、  不得收受服務者提供之報酬。 

5、 服務過程中務必中庸客觀，不加入政治、宗教或個人批判性的意見。 

6、 確實依本要點規定提供服務，態度謙和有禮，保持良好形象，須自律有序，具

主動積極之精神並遵守本場館相關管理規範。 

7、 如有違反本條規定情事，皆應自行負擔相關法律責任及賠償事宜。 

第13條 其他 

1、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辦理。 

2、 本要點經本場館藝術總監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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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範例)、 

志 願 服 務 同 意 書 

本人                 同意擔任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志願服務人員，

協助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推廣各項藝文活動。服務期間之工作內容、出勤管理、考核、

福利及相關規範悉遵照「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志願服務人員管理要點」

所訂。如欲終止服務，應於欲終止日前一個月提出，以確保雙方權益。 

本人同意「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志願服務人員管理要點」如有修正，

修正條款自公告佈達時起生效。 

此致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立同意書人 

姓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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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範例)、 

保密切結書 

茲就本人執行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下稱貴場館）之志工相關工作(含教

育訓練)期間（以下稱「本案」），簽署人同意恪遵以下各項規定： 

第1條 本人承諾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且對於訓練及值勤期間知悉或持有貴場館

未標示得對外公開之營業資訊、文書、圖畫、物品等資訊，以及貴場館依契約或法令

對第三人負有保密義務之業務秘密(不論以任何形式表現，下合稱業務秘密)，應負保

密義務。非經貴場館事前書面同意，不得為本人或任何第三人之需要而複製、保有、

利用該等秘密或將之洩漏、告知、交付第三人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第三人知悉或利用

該等秘密，或對外發表或出版。本保密義務，不因離隊或其他原因不參與本案而失其

效力。 

第2條 本人承諾遵守貴場館制定之相關管理規範。 

第3條 本人不得以各式攝錄影器材對貴場館廳院空間或訓練課程內容之全部或一部進行攝影、

錄影及錄音。 

第4條 本人若違反本切結書任一規定，致貴場館或第三人受有損害(包括但不限於商譽損害)

者，本人願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並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本人已充分了解，願遵守上述切結書規範。 

此致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 

 

立同意書人 

姓名： 

身份證字號： 

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